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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隆 卫   

    晚报讯 12月19日，记者在《滨
州市中小学生集中就餐饮食健康管
理条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条例》
明确了政府、学校、校外配餐机构和
校外托管机构等多方面的责任和义
务。

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严格食品经
营许可办理。严格按照《条例》规定，
配合行政审批部门对中小学学校食
堂、校外配餐机构、校外托管机构进
行开办前审查工作，对申请者的资
质、设施、卫生条件、食品安全管理制
度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其具备
合法经营资质，能够为学生提供安
全、健康、营养的餐饮服务。

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加大
监督管理和执法检查力度，对中小学
学校食堂、校外配餐机构、校外托管
机构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严厉查处违法行为，确保餐饮服务提
供者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确
保食品来源可追溯、质量有保障。

加强部门沟通协作。在《条例》
的实施过程中，将加强与教育、公安、
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等部门的沟
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同时，加强
宣传普及工作，提高社会各界的知晓
率和参与度。

□晚报记者 隆 卫   

    晚报讯 12 月 19 日，记
者在《滨州市中小学生集中
就餐饮食健康管理条例》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条例》为
中小学生饮食健康提供了
有力保障，进一步完善了我
市中小学生集中就餐的体
制、机制和制度，细化了食
品安全管理规定及保障措
施，强化了部门和社会的责
任。

市教育局将强化组织

领导与协同合作，成立多部
门组成的中小学生饮食健
康管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详细的联合工作方案。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工
作进展，共同研究解决贯彻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形成高
效协同的工作合力。

全面开展宣传培训活
动。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广
泛宣传，在校园内，开展饮
食健康主题月活动，利用校
园广播、宣传栏、手抄报比
赛等形式，向学生、教职工

普及《条例》内容与健康饮
食知识；针对家长，借助家
长会、家长学校、微信公众
号推送等方式，宣传家庭饮
食健康理念与学校饮食管
理措施。同时，利用社会媒
体平台，如电视公益广告、
报纸专栏报道等，提升社会
各界对中小学生饮食健康
的关注度与支持度，营造良
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严格监督执法与考核
问责。构建完善的监督检
查体系，采用日常巡查、专

项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
式，对学校食堂、配餐单位
进行全方位、常态化监管，
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实
到位。建立严格的考核评
价机制，将中小学生饮食健
康管理工作纳入学校及餐
饮服务单位的年度考核指
标体系，对工作成效显著的
予以表彰奖励，对落实不力
的进行通报批评，并依法依
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晚报记者 隆 卫   

    晚报讯 12 月 19 日，记
者在《滨州市中小学生集中
就餐饮食健康管理条例》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条例》的
颁布实施，为我市加强规范
中小学校食堂、校外配餐机
构和校外托管机构的管理
提供了法律保障，有助于构
建起学生集中就餐科学、闭
环管理的链条，为我市中小
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抓好《条例》普法宣传。
把《条例》普法工作纳入年
度普法工作要点和普法责
任清单，加大《条例》普及力
度，努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
对《条例》的知晓度和认知
度。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充分利用微信
群、公众号等媒介向群众普
及《条例》知识。梳理《条
例》实施涉及的责任主体，
根据需要适时组织普法队
伍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

开展精准普法。
抓好《条例》配套完善。

配合市教育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等部门按照《条例》的
要求，及时制定出台相关配
套制度，确保《条例》可操
作、能落地。比如为了确保

《条例》中关于学校食堂配
建、学生校外托管等规定有
效实施，就需要有关部门制
定配套政策措施。对与学
生集中就餐管理有关的规
章、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

决策等进行合法性审查，确
保有关政策文件的合法性。
会同有关部门开展好与《条
例》规定内容有关的文件的
清理，确保《条例》全面、准
确实施。

抓好《条例》实施督导。
适时开展《条例》实施情况
的专项检查评估，全面掌握

《条例》实施情况，发现和解
决实施中的问题，及时总结
实施经验，持续优化提升

《条例》实施效能。

食品安全无小事，护航中
小学生“舌尖安全”更容不得
一丁点马虎。

12月19日，记者在市人大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滨州市中小学生集中就餐饮
食健康管理条例》将于2025年
1月1日起施行，这是全国首部
中小学生集中就餐饮食健康
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食品安全是校园安全的
重中之重，更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条例》的颁布实施，为我
市加强规范中小学校食堂、校
外配餐机构和校外托管机构
的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条
例》立足解决我市中小学生饮

食健康管理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重点围绕中小学校食堂、
校外配餐机构和校外托管机
构管理三个方面，合理划定职
责权限，科学做好制度设计，
有助于构建起学生集中就餐
科学、闭环管理的链条，为我
市中小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
航。

不仅要让学生吃得饱，更
要吃得好，确保“校园餐”成为

“放心餐”、“营养餐”。《条例》
进一步完善了我市中小学生
集中就餐饮食健康管理工作，
细化了营养健康管理工作。
定期开展校园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指导中小学校、校外配

餐机构、校外托管机构开展食
源性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工
作。组织专家对营养与健康
学校建设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营
养与健康学校评估工作。发
挥营养学会等专业机构作用，
加强营养健康工作指导和人
才培训工作，为贯彻落实条例
提供专业与人才支撑，多措并
举，扎实有效抓好《条例》的贯
彻落实。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执
行离不开责任担当。相关部
门要加强监管执法，用好“联
合检查、风险会商、信息通报、
结果运用”四个常态化工作机

制，“抽检+监管+执法”联动，
通过日常监督检查、春秋季开
学专项检查、督导检查、交叉
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实现监督检查100%、抽检覆盖
100%、问题整改 100%。深入
推行“服务型执法”，通过事
前、事中、事后的全程衔接，实
现监管、执法和服务的有机融
合，把服务融入执法全过程，
让监管有精度、执法有准度、
服务有温度。同时，将继续开
展“你我同查”“学校食堂体验
日”“随机查餐厅”等活动，邀
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学生
家长等参与对集中就餐场所
的监督检查，打造“社会共治”

新局面，确保中小学生“舌尖
上的安全”。

从“舌尖”到“心间”，守护
的是中小学生的幸福小“食”
光，折射的是教育“大民生”。
全市上下要立足校园食品安
全监管职责，抓好《条例》的学
习宣传、细化落实和贯彻执
行，始终牢记“四个最严”和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齐心协
力、“食”刻把关，守好校园“每
一餐”，真正让中小学生集中
就餐有滋、有味、有营养，助力
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从“舌尖”到“心间”，守护中小学生幸福“食”光
□隆 卫

市教育局：对学校食堂、配餐单位
进行全方位、常态化监管

市司法局：抓好《滨州市中小学生集中
就餐饮食健康管理条例》配套完善

市市场监管局：
严格食品经营许可办理
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